
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
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臺灣高等法院 107 年上易字第 255 號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7 年 12 月 11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損害賠償等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07年度上易字第255號

上　訴　人　劉忠銘

訴訟代理人　許淑華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黃世昌律師.

被上訴人　　盛蒼企業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　陳麗秋

訴訟代理人　謝孟馨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6年

12月26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2918號第一審判決提

起上訴，本院於107年1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新臺幣拾陸萬柒仟元本息，及該部分

假執行之宣告，暨訴訟費用（除確定部分外）之裁判均廢棄。

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其餘上訴駁回。

第一審（除確定部分外）、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

八十七，餘由被上訴人負擔。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上訴人主張：兩造於105年8月6日簽立「波羅旺承包經營

    合約書」（下稱系爭經營合約），約定由上訴人承接經營伊

    設於「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○號」之麵包店（下稱中山路

    麵包店），伊則依麵包店每日之營收分配利潤予上訴人，合

    約期間自105年8月2日起至110年8月10日止。依系爭經營合

    約第5條約定，上訴人如提前解約，應由其覓得承接之人並

    完成代訓交接，如未完成則應賠償伊新臺幣（下同）15萬元

    或5個月房租；上訴人如執行合約未滿24個月需賠償伊開店

    前受訓費用7萬2,000元，然得按合約已執行期間逐月遞減賠

    償金額3,000元。嗣上訴人向伊提出解除要求，兩造於106年

    3月2日簽立解約流程協議書（下稱系爭解約協議），約定由

    上訴人招募新人接受訓練以承接系爭麵包店即可免除賠償之

    責，否則即依系爭經營合約原約定內容賠償。惟上訴人未履

    行系爭解約協議，即自同年5月16日起即未至中山路麵包店

    營業，依系爭解約協議、系爭經營合約第5條第2款、第3款

    約定，上訴人應賠償伊提前解約賠償金15萬元、受訓費用4

    萬2,000元，合計19萬2,000元。為此提起本訴，求為命上訴

    人給付19萬2,0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

    遲延利息（逾上開金額部分之請求經原審判決駁回後，未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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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聲明不服，不予贅述）。

二、上訴人則以：伊應募被上訴人直營店儲備店長，旋應被上訴

    人要求至花蓮店受訓1個月，約定每日薪資1,000元，學習店

    內銷售、烘焙等店員職務，其後被上訴人即指派伊至新北市

    政府申請設立商號自營麵包店，復於105年8月6日要求伊需

    簽立系爭經營合約，約定由伊自營中山路麵包店，被上訴人

    並稱倘不願簽約，則不給付受訓期間薪資2萬5,000元。伊迫

    於無奈始同意簽訂系爭經營合約，然實際上仍由被上訴人實

    際管理指揮，兩造間實係勞動契約關係。系爭經營合約第5

    條第2款約定之勞動契約最低服務年限約款，違反勞動基準

    法第15條之1規定，應屬無效，伊已於106年5月17日終止兩

    造間契約關係，被上訴人應非得依系爭經營合約第5條第2款

    約定請求伊賠償15萬元。又被上訴人所稱訓練並未支出龐大

    花費，伊受訓期間所從事者僅為一般麵包店店員工作，非被

    上訴人公司不具可替代性之人，系爭經營合約約定之最低服

    務年限長達24個月即非合理，被上訴人據以請求賠償開店受

    訓費用損害4萬2,000元，並無理由且顯失公平等語為辯。

三、被上訴人於原審聲明：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51萬3,900元

    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

    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

    19萬2,000元，及自106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

   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，並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。被上訴人就

    其敗訴部分未據明不服而告確定。上訴人就其敗訴部分不服

    提起上訴，其上訴聲明為：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

    棄。㈡上開廢棄部分，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

    請均駁回。被上訴人於本院則為答辯聲明：上訴駁回。

四、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5年6月26日簽署培訓同意書，參加

    被上訴人安排之店長培訓，並至指定之麵包店受訓，受訓期

    間領取每日車馬費1,000元。嗣兩造於105年8月6日簽立系爭

    經營合約書，約定由上訴人承接中山路麵包店，被上訴人則

    依中山路麵包店每日之營收分配利潤予上訴人，合約期間自

    105年8月2日起至110年8月10日止。其後兩造曾於106年3月2

    日簽立系爭解約協議，上訴人復於106年5月17日寄發存證信

    函終止系爭經營合約等情，有兩造分別提出之培訓同意書（

    見原審卷第19頁）、系爭經營合約（見原審卷第21至23頁）

    、系爭解約協議（見原審卷第159頁）及存證信函（見本院

    卷第147頁）等件為證，復為上訴人所不爭執，應堪信為真

    實。

五、茲就被上訴人請求應否准許，分述如下：

  ㈠經查，系爭經營合約第5條第2款約定：「如乙方（即上訴人

    ）提出解約需由乙方找到承接的人（需經甲方即被上訴人同

    意）或甲方協助找到人並代訓及交接完成，如未完成代訓及

    交接需賠償對方15萬元或5個月房租」（見原審卷第21頁）

    。其後兩造於106年3月2日所簽立系爭解約協議第2條、第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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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條復約明：「乙方選擇解約的方式為招募新店長承接乙方之

    合約後並解除合約」；「完成以上流程，乙方結束合約即不

    需賠償甲方（即被上訴人）有關違約之違約金損害賠償及訓

    練費。未完成新人承接乙方之合約，原有之合約效力不變」

    （見原審卷第159頁）。可見兩造就終止系爭經營合約之法

    律效果係約定，由上訴人覓妥人選承擔系爭經營合約，否則

    即應依原約定賠償15萬元或5個月房租及4萬2,000元訓練賠

    償金。準此，上訴人未覓妥承擔系爭經營合約之人，逕於10

    6年5月17日寄發存證信函終止系爭經營合約，依系爭解約協

    議約定，被上訴人自得依系爭經營合約第5條第2款、第3款

    約定之內容，請求上訴人賠償15萬元、4萬2,000元（已按履

    約期間10月、每月減少3,000元後之數額請求）。

  ㈡雖上訴人辯以：兩造間實係勞動契約關係，系爭經營合約第

    5條第2款關於最低服務年限約款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

    規定應屬無效，被上訴人不能請求賠償等語。惟查：

  ⒈按契約之合意解消者，係為契約行為，即以第二次契約解除

    或終止第一次契約（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1989號判例意旨

    參照）。倘雙方當事人為終止契約「合意」之第二次契約，

    並就契約終止後之權利義務關係另為約定，此第二次契約關

    係所為約定，自應於嗣後拘束契約當事人（最高法院97年度

    台上字第2532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  ⒉查兩造於106年3月2日所簽立之系爭解約協議第1條明揭：合

    約之乙方因要求解除契約（應為繼續性契約之終止），經雙

    方同意訂立本協議，以便於完成交接及解約之流程（見原審

    卷第159頁）。是依前開約款觀之，應係上訴人為終止系爭

    經營合約之要約，經兩造合意後，就終止系爭經營合約應否

    賠償違約金及訓練費之情形為約定。縱部分內容或與第一次

    契約性質之系爭經營合約相同，然此一專就契約終止後權利

    義務關係「再次合意」所訂立之第二次契約，其契約之定性

    自與以經營、管理為目的之第一次契約有別。上訴人一再抗

    辯：兩造間實係勞動契約關係，應適用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

    云云，其所指述內容均係第一次契約性質之系爭經營合約，

    然系爭解約協議內容既非就上訴人勞務提供所為約定，自與

    勞動契約無涉，故被上訴人就此主張：系爭解約協議是兩造

    就終止契約之方式及權利義務關係之約定，是兩造就終止契

    約效果所為之協議，兩造應受該協議內容之拘束（見本院卷

    第244頁），當屬可採。

  ㈢至上訴人復抗辯：其不諳法律，因擔心有違反系爭經營合約

    情形，方與被上訴人協商終止契約並簽立系爭解約協議，且

    系爭解約協議為定型化契約，內容約定上訴人應負責找尋員

    工並訓練，訓練費需由上訴人支出，被上訴人並得否決，延

    遲上訴人離職時間、限制上訴人工作選擇自由，有民法第24

    7條之1顯失公平情事。惟查：

  ⒈上訴人抗辯其因不諳法律、擔心違約而簽署系爭解約協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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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此僅為上訴人為法律行為之動機，上訴人既未曾以意思表示

    錯誤（民法第88條）、受詐欺或脅迫（民法第92條），或被

    上訴人係乘其急迫、輕率、無經驗，使其為給付約定（民法

    第74條），並於法定除斥期間內撤銷其意思表示，則不論其

    簽立系爭解約協議之動機為何，均不影響系爭解約協議之效

    力。

  ⒉次查，被上訴人否認系爭解約協議為定型化契約，並稱係上

    訴人不想經營後，經兩造討論後所訂立（見本院卷第318頁

    ）。觀諸系爭解約協議右上角繕打「0000000版」，與簽立

    系爭解約協議時間106年3月2日相同，可徵應係簽立系爭解

    約協議當日所製作。參以今日以電腦文書軟體製作書面情形

    普遍，自無法單憑文書製作之形式即認系爭解約協議為被上

    訴人單方擬定製作，未經協商之定型化契約。上訴人既不能

    進一步舉證證明系爭解約協議係被上訴人「一方預定用於同

    類契約之條款」，則其主張系爭解約協議適用民法第247條

    之1而為無效，亦非可採。

  ㈣上訴人再抗辯：縱認系爭解約協議有效，因系爭解約協議第

     5條約定，違反之效果仍應適用系爭經營合約第5條最低服

    務年限約定，因該約定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規定而無

    效，上訴人自不應擔負給付違約金責任等語。惟如前揭㈡所

    述，系爭解約協議係上訴人決意終止系爭經營合約後，就終

    止契約後權利義務所為約定，系爭解約協議第5條前段約定

    完成第三人承接流程後，上訴人即不需賠償被上訴人「違約

    金損害賠償及訓練費」，後段約明「未完成新人承接乙方之

    合約，原有之合約效力不變」，探求當事人真意，該約款所

    稱原有之合約效力不變，應非回復系爭經營合約繼續經營之

    意思，而係指上訴人在以終止系爭經營合約為目的之第二次

    契約中，同意「未完成新人承接乙方之合約」而終止系爭經

    營合約時，賠償被上訴人15萬元或5個月房租，並賠償7萬

    2,000元（另按履約期間按月遞減3,000元），是如前揭㈡所

    述，第一次契約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規定，解釋

    上並不影響第二次契約之效力。

  ㈤又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

    民法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債務已為一部履行者，法院

    得比照債權人因一部履行所受之利益，減少違約金；約定之

    違約金額過高者，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。亦為民法第251

    條、第252條所明定。經查：

  ⒈系爭經營合約約定期限為5年（105年8月2日至110年8月10日

    ），上訴人已履行之期間為10個月（105年8月至106年5月）

    ，履行契約比例為六分之一，被上訴人受有上訴人前開期間

    代為經營中山路麵包店之利益，依前開規定，本院認應按上

    開比例酌減原約定違約金15萬元至12萬5,000元為當。至7萬

    2, 000元違約金部分，被上訴人已按上訴人經營期間比例請

    求違約金4萬2,000元，應無適用民法第251條規定再予酌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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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之必要。

  ⒉次查，本件上訴人於105年6月26日簽立「台灣BOLO合作經營

    店長培訓同意書」，第10條約定：「實習期滿經考試通過優

    先安排現有店面承接，如無店面可承接時則進行尋找店面及

    協助裝修店面，準備開店事宜……」；第11條約定：「本階

    段完成即進行單獨開店並簽立台灣BOLO合作經營合約書5年

    期（見原審卷第19頁），嗣被上訴人委由詹田出面於105年7

    月18日承租中山路麵包店，租期105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

    日（見原審卷第29至35頁），並陸續支出相關廣告招牌10萬

    770元、木工裝潢6萬5,000元、水電配線及燈具6萬元、油漆

    費1萬7,000元、設備搬運費1萬2,000元等項（見原審卷第37

    、39、41、43、45頁），合計25萬4,770元。依上訴人所述

    ：「……當初是因為上訴人所提出的地點被上訴人皆不滿意

    ，後來被上訴人才找到金山的店面」（見本院卷第337頁）

    ，亦足認中山路麵包店店面確係專為上訴人簽立系爭經營合

    約而開設，上開費用係被上訴人為履行系爭經營合約所支出

    。因系爭經營合約及店面租賃期間均為5年，故依契約已定

    計畫，上開費用原預定於5年間平均攤付為中山路麵包店經

    營成本。然系爭經營合約僅繼續10個月，因上訴人未能繼續

    履約，被上訴人乃於106年6月6日提前終止中山路麵包店租

    約，另因提前終止租約賠付出租人3萬2,000元（見原審卷第

    47頁簽收單），是被上訴人確因上訴人未繼續履約而受有相

    當之損害，原約定15萬元按履約比例酌減至12萬5,000元已

    屬適當，無再予酌減空間。至4萬2,000元訓練費違約金部分

    ，上訴人未舉證被上訴人所支出勞費與4萬2,000元不相當，

    亦無從認定此部分違約金約定過高而再予酌減。

  ㈥綜上，被上訴人依系爭解約協議第5條適用系爭經營合約第5

    條第2款、第3款約定，並就違約金為部分酌減後，得請求之

    金額為16萬7,000元。

六、末按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

   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

    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；給付無確定期限

    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

    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

    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

    告有同一之效力，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203條、第229

    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前開請求，為無

    確定期限之給付，被上訴人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

    即106年8月23日（見原審卷第57頁）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

    亦屬有據。
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上訴人依系爭解約協議適用系爭經營合約約定

    ，請求上訴人給付16萬7,000元，及自106年8月23日起至清

    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，洵屬有據，應予

    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從而原審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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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超過上開應予准許部分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自有未洽，

   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棄改判，為有理由

    ，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。至於上開應予准許

    部分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理由雖有不同，結論則無

    二致，仍應予維持。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，求予廢

    棄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駁回其上訴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

    據，經本院斟酌後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，爰不

    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九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、一部無理由，依民事訴

    訟法第450條、第449條第2項、第79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7    年    12    月    11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二十五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  官  謝碧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林晏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官  王本源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不得上訴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07    年    12    月    11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黃麒倫
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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